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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阳 市 水 务 局
沈水务复 (2023)15号

签发人 :王茂龙

关于农村支流河道农田沟渠综合治理和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建议 (第 0108号 )的答复

王琦代表 :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支流河道农田沟渠综合治理和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改善的建议》已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

沈阳市政府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工作,多 渠道筹集资金,不断

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加 强农田水利骨干工

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建设

为推动我市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建设,改善农田灌排条件,我

市持续安排农田灌排骨干工程维修改造资金,2022年下达计划

资金 6000余万元。其中苏家电区下达计划资金 2905万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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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浑南灌区节水改造和八一灌区的渠道及配套建筑物改造工程。

组织编制了浑北灌区
“
十四五”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方

案,项 目批复总投资 2.27亿元,其 中 2023年 已计划下达资金

8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渠道衬砌总长度 22.86千 米,拆

除重建节制闸 1座等。目前正在编制浑蒲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估算投资 10亿元。同步开展苏家电

区八一、浑南两座灌区节水改造实施方案编制,为 争取省以上灌

区改造资金做好准备。

组织新民市、辽中区、法库县、康平县等区、县 (市 )结合

本地区农田涝区治理工作中的实际短板,分别编制 2023-2025年

农田重点涝区系统治理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总投资 2.6

亿元。相关区、县 (市 )重 点涝区系统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建设内容将纳入 《辽宁省涝区骨干工程治理方案 (2023—

2025)》 和国家涝区骨干工程治理规划。重点涝区系统治理工程

的建设内容以农田排涝骨干工程维修改造为主,主 要包括排水站

维修改造,排水干沟清淤治理及其配套农用桥、涵、闸等建筑物

维修改造等。2023年 我市已下达农 田排涝骨干工程治理资金

7042万 元,计划实施排水站改造 7座 ,排干清淤疏浚 28条 ,改

造农用桥涵闸等配套建筑物 47座 。

自2021年起,我市每年安排大中型灌区泵站标准化及农田

排水站维修养护资金 800余万元,促进农田灌排骨干工程持久发

挥效益。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清淤疏浚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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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打破按年设计、省亩均补助标准限制 ,

开展 773.55万 亩永久基本农 田全面初步设计,组 织区县完成

2030年前拟建设项目全面初步设计。以解决耕地质量实际问题

为出发点,实现
“
四结合

”,一是与灌区、排于相结合,确保旱

涝保收;二 是与易涝区和易旱区结合,解决易受灾区域突出问题 ;

三是与已建项 目区现状调查相结合,做到农田基础设施应建尽

建;四 是要综合考量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稳定的各项措施。同

时积极筹措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投入

各级资金 66865万元,其 中:中 央资金 53273万 元、省资金 8193

万元、市资金 5399万元,支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53.16

万亩,主要用于支持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与节水设施、

田间机耕道、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损毁工程

修复和农田建设相关的其他工程。为健全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机

制,采 取以奖代补方式,投入各级次高标准农田管护奖补资金

1550万元,其 中:省 资金 1250万元、市资金 300万元。

2022年 11月 向各区县政府印发 《沈阳市农田水利设施清淤

疏浚最后一公里大会战实施方案》(沈委农领办发 (2022)39号 ),

2023年 2月 向各区县政府印发 《关于切实推进农田水利设施清

淤疏浚工作的通知》(沈委农领办发 (2023)8号 ),强化县级主

体责任,成立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农业农村部门和水行政主管

部门主要领导任双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以本级党委农办名义出台

本地区清淤疏浚方案,明 确县、乡、村三级工作职责及工作任务 ,

4月 底前完成清淤疏浚工作。



三、制定地方性农田水利设施条例

我市为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国务院 《农田水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了 《沈阳市农田水利设施条例》,落实了市和区、县 (市 )以

及乡镇 (街道)和村委会的相关责任。《沈阳市农田水利设施条

例》于 2016年 11月 4日 经沈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2016年 12月 7日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自 2017年 1月 1日

起实施。

我们将按照《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业农村领域

市与区县 (市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的通知》要求,继

续加强调研,及时了解各地的农田水利需求,不断加大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与 区、县 (市 )政府共同做好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管理,促进乡村振兴。

感谢您对沈阳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和关心。

承办处室:农村水利处

联 系 人:窦孝鹏

联系电话:8853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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